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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层面
———以抗战时期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

∗

徐德莉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抗战期间，征兵工作尤其重要，民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兵役法》《妨害兵役条例》等

法律法规，为抗战征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并不能由此抑止各种形式逃避兵役的社会现

象。 因此，本文通过对避征免役与倒卖专卖商品而希图获利致伪造关防等伪造个案进行详尽解

读与分析，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安乡重迁文化、战争恐慌心理是底层民众躲避兵役的重要心理因

素，应役出征等伪造情事实质上亦体现民众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张力。 类似伪造案，揭示出利益是

人们一切活动乃至犯罪的直接动机，反映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 伪造个体行为也

反映了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反映出社会样态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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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动的

最为严重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

难，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众心理造成

极大的破坏与冲击。 抗日战争使社会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产生巨大社会变迁，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

破坏力，造成严重的社会压力。 过度的社会压力超

过个体心理承受的基本限度，成为犯罪动机的催化

剂与加速器。 犯罪个体行为在一定程度折射出社

会心理，层出不穷的军人伪造案正是一定时期社会

心理的外在反映。 解读细化了的伪造个案，亦能透

析诸多犯罪现象并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嬗变。 笔者

曾对伪造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①，可以说为本文研

究提供一定学理研究基础，为此，本文试图以湖南

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通过解读军人伪造案

例的历史文本，透视民国政治、经济、军事与司法实

践的概貌，折射出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社会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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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物质、精神、文化层面的破坏，呈现伪造具案

之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心理层面之关联，亦透视抗

日战争背景下伪造案所反映的多种社会面相。

一、心理张力之彰显：避征逃役之伪造公

文书案所呈现
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 旧中国人们普

遍生存境况困苦，大多数士兵服役出于生存的考

量，正如陈志让所说“由于士兵大多数来自于穷苦

农民，当兵是穷苦的人谋生之路” ［１］。 冯玉祥亦对

此有类似分析：“旧军队的兵士，有的因为穷所迫而

当兵，有的因没有妻子而当兵，有的因与妻子不和

睦而当兵，更有因在家赌博输了钱，或者因为闹奸

情，或是因为在家杀人放火犯了罪而当兵。” ［２］ 然而

当兵并非完全能够解决士兵的生存问题。 抗战时

期各地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凋敝，战时物价的不断

上涨，这些都影响到士兵的生存问题，以至于出现

“亲睹诸路旁屋檐遗留之伤病兵颇多，均无完衣饱

食，虽有地方机关以及医院等之设立，但多不予设

法救济，啼饥号寒之声，不绝耳鼓，尤以最近风雪交

加……每见死亡者不下十数具之多，往来行人无一

忍睹……” ［３］的局面。
国民政府为补充兵源而制订了相应的征兵政

策。 但当兵打仗本是流血牺牲之苦差，加上部队后

勤保障尚艰，让老百姓害怕入征，导致抗战期间出

现民国政府所特有之“抓壮丁”现象，也出现一些图

骥逃避应征而行伪造情事之案例。 犯罪现象的不

断滋生必定是在犯罪个体内在心理支配下进行的，
而个体的犯罪心理又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 因

为，社会因素只有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才可能导致

犯罪。 同时，个体的心理又极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

响，所以社会因素在个体犯罪中的作用也应值得

重视。
侯建林、李荣国伪造关防以制造假差证等公文

书案［４］：侯建林、李荣国及随行李秋保、李学林、李
荣国、尹关生、姚立华等六名曾在南寻师区补充团

当兵，及县政府当书记，解职后回原籍，因路费不足

合伙做生意，由买猪在浏阳售出，因猪死一双其余

在途中杀了，被巡警查诘，因无正式符号臂章，并查

出箱内有伪造南寻师区关防二颗。 法院问讯笔录，
问讯得知，李荣国为铜鼓县政府书记，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请假时，因伙食费与县府庶务员争执被押释放后欲

返家，而无证件为避免沿途军警检查，恐通行不便

利，计乃伪造关防加盖于伪造之路单，其他人员也

皆为曾系军人或因解散或因请长假回家而伪造关

防以图行使之便利。
笔录：（因篇幅所限，只节录关键问题）。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李荣国。
问：你在县政府作事批准长假怎么会没有县政

府证明书通行啊，还要造假关防究竟用意何在？
答：１９４３ 年 ３ 月离职，因老接家信知家母病危，

请长假回家但未获得通行证，只有刻一个假关防证

之用。
问：你身上的钱哪来的？
答：身上一千多元钱是工资积下来并做生意

得的。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候建林。
问：刻这个关防是不是替敌人侦探军情？
答：不是的，因为路途不便利刻假证并无别的

用途。
问：你是募所遣散人员有证明书并不影响通

行，何以要造司令长官关防有何企图？
答：我的钱是做生意来的。 知道造假证是犯国

法，只因急着回家一时糊涂，时间不允许没有领请

差假证，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李学林。
问：你多大了？ 答：年二十九。
问：你是做什么的？
答：１９４１ 年与侯主任一起进部队的（第六招募

所），侯主任在南寻师第四补充团当营长，后来补充

团被遣散后他便当募所主任，我在那时当传令兵。
笔录问讯并经法院侦查调悉，南寻师管区司令

部本部受理候建陵等伪造文书一案，讯据该犯供称

原系贵部第六招募所准尉司，于 １９４３ 年二月底该所

命令遣散，四月间才离开，驻地武宁，同时因四个补

充团先后被遣散三个团，不能安插预备回原籍，遣
散时所有官兵一律无证件发给。 可见解散之官兵

因无关防证而确影响其行使之便利也实为其伪造

关防原因之一，当然其中也有因经商而图收益之利

而为之。
该案系关候建陵部分，查候建陵又名侯建华，

原系南寻师管区第六招募所文书上士，１９４３ 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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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遣散前充准尉司书，旋该所奉令裁撤所有员兵一

律遣散，该被告以编遣证尚未奉到，因家事请假回

家，恐沿途不便通行及伪造关防，意在伪造军用差

假证便利行路之用，因伪证防刻不佳，尚未使用，被
告供认不讳，并与李荣国共营小本商业，此行为应

依刑法第二百十八条第一项问拟（最高刑期五年），
惟查该被告伪造关防系在编遣以后之行为，已无军

人身份，有南寻师管区复又查其情虽无可恕，但依

法不属军法管辖，应由职部判决抑或移送司法机关

审判。 其余几名皆为侯建陵、李荣国同乡一路随同

返家，对于二人所犯之事不知情，尚无犯罪事实，谕
知无罪，一并送长沙县政府服充兵役。 另由第九战

区执行监处令姚立华、李秋保、李学林、尹关生等四

名人犯发充兵役交由独立分监部接收。 南寻师区

司令部战友（喻兆元、宋绍员、刘俊硕）具保候建陵

（因公奉派来浏阳因嫌疑被押查该兵并无非法行

为）；并同时具领邓明发：确系南寻师区模范队士兵

派来浏有文件是资证明批准交保，并将所搜获之法

币 ９７９ 元毕业证书等具领。
该案主要伪造之情事即是为做差假证而伪造

假关防证。 从本案口录中，不管他们说是“只因急

着回家一时糊涂，时间不允许没有领请差假证”，还
是“老接家信知家母病危，请长假回家但未获得通

行证，只有刻一个假关防证之用”，从字里行间无不

反映出，农民不管是当兵还是逃役最本真的出发点

是为了生存，是为了维持最直接的个体的物质生命

意义。
当然，安土重迁等心理因素亦在此起着作用。

大多数士兵原本从军的根本目的就是出于吃饭等

最基本生存问题。 现因军队连吃败仗，家园不断沦

陷，部队供给也非常困难，那么，显然这一切都远离

他们原本从军的初衷，而这些却改变了他们原本的

生活现状。 因此，高远的国家利益面对个体安土重

迁的心理显得非常无力，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回

家！ 安土重迁的心理因素在此显得力量无穷，此
刻，脑海里那幅“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园图片已经

成了他们一切行动的巨大动机，以至于不惜行伪造

犯罪情事。
上案略见犯罪的内驱力来自犯罪人的需求。

这种需求决定了犯罪人的行动目的。［５］ 从基本的法

理得出，本案被告从事伪造军关章的目的就是制造

伪造的差假证，而行假差假证的意图就是逃避兵

役，这正是被告犯罪的原动力。 犯罪是个人行为的

社会活动，在个人动机背后隐藏着“在行动者的头

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 如吴得

胜伪造关防以制造假差证等公文书案［６］：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吴得胜（男，三十岁，湘乡人，退伍军人，原
系军界服务），近因退伍回原籍，冒充陆军新编第三

十八师上尉副官，伪造师部大印一颗、官章一颗、私
章两颗，差假证三十纸，寄本城北门谭生盛店，被本

邑前公安科警缉获，并由县长兼检察官提起公诉，
此案判处吴得胜伪造公文书及公印文冒充公务员

处有期徒刑一年，大印一颗、官章一颗、私章两颗、
差假证三十纸，均没收之。 此案说明案犯犯罪动机

非常直接与明显，就是要逃避兵役，伪造假章假证

应当是当时逃避兵役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体现

出逃役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当然，其他规避兵役更为直接更为繁多，例如

直接暴力抗征亦不在少数。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四
川三台县中兴乡十六保农民梁尚志、梁光文“为拒

服兵役”，持刀将上门征兵之壮丁队队丁苏延奎砍

伤。 事发后，乡长呈报县长处置。 梁尚志等表示认

错，称“民等疾愚，一时畏服心切，遂至发生误会，事
后自知非是于法，于情实有未合，拟请安心服役，并
祈转恳钧府（县政府———引者）免予究办念”。 县长

随即批复，念其“自觉悔过，姑予免究”，“送交师管

区暂编团第二营验收，列抵该乡征额”。［７］ 从中可

见，县长以二人认错，随即批复“姑予免究”之情，即
反映此类事件非常普遍，已成为县政视域里常犯之

事，因此，县长不足以重罚，随即处置，十分轻巧与

随意。 另外，该案二梁犯案之动机并非其他，仅因

“一时畏服心切”，当然此类轻淡描述之词说明该文

出自乡绅之手笔，并非一般农家之口，也有为其从

轻处罚之意图，但却反映出对于从征的心理恐惧占

其首位是真实所在。 其他规征的方式诸如转移避

征、自毁自残避役、冒充单丁规避、买丁顶顶替等等

方式逃避兵役的案例不一一在此列举，皆体现乡民

的心理因素占有重要原因。
客观上来说，中国人并非没有经历战争的心理

承受力，但破坏性如此之大的抗日战争对于人们心

理的创伤超过历次战争。 此时此刻，战争的恐怖给

人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能直接或间接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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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雄心并增加征兵的难度。 从一次调查中一

个女人的话可见，“我觉得战争势必延长下去，已经

无法停止的，这对于我很重要，我会因此而整天思

想以至失眠。 我的儿子（情人或好友）实在过不惯

军队的，但他已准备去从军或已去从军（或竟为国

牺牲了），他简直没有想及他的身体，这是爱国的光

荣，我没有法子去他，我知道战争是什么……他的

安全使我觉得异常可怕，如果发生不幸，我此生就

完了，你看，像我这样的还会活下去么……。”这个

女人的恐慌心理不仅仅会体现在她的身上，还会辐

射到远在战场上的她的兄弟或父亲或是情人与丈

夫，并影响他们的心理。 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官

兵亦承受着同样乃至更为严重的战争心理恐怖，他
们不仅要承受着随时可能遭受的生命危险的恐惧，
还要承受因为战争的不断扩大，家土的沦丧而产生

对于他们家人安全的担忧而带来的苦恼。 这两种

战争恐怖心理都会对战争产生严重影响，而后者所

带来的是更为直接与直面的后果，直接影响抗战的

前途，导致战士的严重的厌战要素。［８］ 可见，当时的

国民对于战争没有深刻的认知与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战争给既有的生存环境带来破坏，导致现有的

生存方式的改变，由此而产生对于战争的讨厌心理

而造成战争恐怖心理症。 由于战争而导致人们对

于战争的恐怖以及对于生活的无望，加上客观现实

生活的困苦，亲人无时不在失散与死亡，生命时刻

面临危险，生活随时无法保障，因此而产生的战争

恐怖症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犯罪、失业等

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发生。
基于上述对于战争恐慌症的阐述足见人们对

于战争的害怕与恐怖，那么种种企图逃避兵役之状

况则在情理之中，甚至不惜犯罪。 从法学观点分

析，过失犯罪是不存在犯罪目的和动机的，人们的

意图（“自由意志”）背后总是隐藏着以个人动机形

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原因，而社会历史原因是与

其社会过程相联系的。 而这种心理导致的犯罪现

象不仅是一种偶然，还呈现一种社会现象的必然。
因此，此类伪造情事的犯罪亦并非个体，亦呈现一

种社会意象与社会规律。
战事之胜负，兵力是重要的决定要素。 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征兵，认为征兵关乎救亡图

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构一系列征兵制度并颁

布相应之政策，为抗战补充兵力及抗战胜利提供了

重要保障。 国民政府于民国 ２９ 年（１９４０ 年）６ 月颁

布了《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条例》规定：应服兵役

壮丁隐匿不报者，处 ３ 年以下徒刑或拘役；对编选现

役壮丁名簿有不实之记载者，处 ７ 年以下徒刑；对
缓、免、停、禁、除役出具虚假证明者，处 ５ 年以下徒

刑；对兵役人员放纵壮丁潜逃者，处 ５ 年至 １２ 年徒

刑。 为防止新兵逃亡，各级管区和部队加强联络，
规定新兵以籍贯住址相近者编组，取本县五人联保

连坐，互相牵制。 各连队组织侦探网，派可靠士兵

或便衣侦探，随时随地密查，如有逃兵嫌疑，随时公

报。 由于整个国民党政权腐败积深，贪赃枉法之风

盛行，加之民心相背，厌恶兵役，虽有惩治兵役弊端

的严刑酷法，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无法扭转兵役的

颓势。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修改《妨害兵役该条例规

定》，该条例对于妨害兵役所犯之事进行了更为严

厉的惩罚，然而也并未能阻止人们逃避兵役的脚步。
各类为逃避兵役之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

诸如保、甲长之买卖壮丁，体检官受贿作弊，义壮常

备队和补充团（营）官员之买卖顶替，成为县以下机

构最严重也最常见的舞弊行为之一。 此类案例亦

比比皆是，如三台县金石乡第八保保长张和松、前
保长张鸿图（保长之兄）、前团正张承基（保长之父）
父子三人在征集壮丁中协同舞弊蒙骗国家案。 保

长张和松本人出面追丁，其兄张鸿图推荐承买，其
父张承基主笔主具（买卖双方具结）。［９］ 张氏父子三

人已将征兵抗战做成了非常完整的买卖流程。 然

事发后，张和松仅呈上一份悔过书，承认“职错误已

极，违反兵役法”，“甘愿具结悔过自新”。［１０］ 至此，
县府亦不予追究，无不呈现此类事件过于普遍，司
空见惯，或者说，县府根本就没有把逃避兵役之事

视为重要事项。 显然，此处说明基层政府和民众与

国家在抗战征兵事宜上存在利益上的差异，这也正

是抗战时期逃避兵役类情事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上述案例也反映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役

政策存在严重问题。 当然，对于时处国难期的国民

政府，也许我们尚不应过于苛求于此，但至少折射

出期间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困顿，役政的不完备。
战时经济的萧条，物价的高涨，服役军人物资境况

尚为困难，何况解散与退役之军人之困境呢，从时

人王禀自述的生活状况中得知一斑。 王禀退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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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谋事，无着，遂骗了一件毛线衣，因而被移送

法院。 在接受审问的过程中，其竟当庭要求法官加

重判刑。 他说：“与其在上海饿死，不如暂且关在牢

间里度过年关，再等出路。” ［１１］自由是人生而所向往

的，然作为退伍军人王某则宁愿关在牢里度过年关

避免饿死，而不愿意获得自由，足以反映当时人们

无法生活之困局。 类似情况在伪造另案中亦同样

得以呈现。
段五中（男，原军人现无业，住茶陵）曾因伪造

文书诈欺，经醴陵县司法处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月，嗣以患病交保，尚未讯行完毕，出狱后，希图避

免兵役，及乘车免费起见，复伪造关防印章公印文

纸，及军用差假证，因事公干证明书，与符号证章等

项，冒用军官服饰。 据此可见本案被告伪造公文书

之目的，为希图避免兵役及乘车免费起见，本案被

告段五中本系服役过的离退军人，因从事伪造之案

而入狱，出狱后又为“避免兵役”而复伪造关防印章

公印文纸等，其犯罪动机亦反映其内在心理，内在

心心理更体现其犯罪之意图，其个人犯罪动机亦揭

示社会心理之动态，个体反映群体，亦从伪造个案

中尚可透视那时国民生存之样态与整个社会存在

之面貌。［１２］

上述案件及事例不管其情事发生境况差异及

判处结果不同，但都反映出抗日战争时期类似避征

逃役事件层出不穷，也说明此类社会现象亦是一种

较为普遍的社会常态，因而在基层政府处理情事中

不管是行政处理还是司法审判中都体现趋轻之情

态。 分析出现规避兵役情事之缘由，心理害怕占其

主导地位，乡民心理上害怕是他们规避出征的一种

基本情愫，由此反映应役出征类伪造情事的一种内

在的心理张力。

二、物质利益之直指：倒买倒卖伪造公文

书案所折射
犯罪现象的产生，不可能是由于社会整体的各

部分之间和谐的作用，相反，正是各类不良社会因

素如经济不平等（超过合理限度）、社会压制、社会

失范、不良文化等，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犯罪产生。
抗日战争加剧社会矛盾，使得经济陷入非常困顿状

态，导致人们心理面临崩溃边缘。 但不管在哪个社

会，导致人们违法与犯罪的根本动机都与利益有

关，正如马克思所言“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

理由来解释大事情。 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奋

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通过考察与分析

系列相关军人伪造个案来解读战争与伪造案的历

史关联，亦能反映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之基本动机源

于获得利己之利益。 以此案试分析之。
周铁华伪造关防贩卖米业等公文书案［１３］：
周铁华（男，二十六岁，无职业，居无定所）脱离

军籍后与赖智基经营米业，为图偷运免税，遂于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４ 日冒用军服领章及佩带证章，又伪造

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长、陆军第四十六军政治部新编

第十一师第五五团政治指导员木质关防各一颗，军
事委员会任官令三纸，及军部师部团部各种公文纸

与军用差假证送院证多张携至湘潭十三总怡和旅

社住宿，经该县警察局侦缉队检查拘获，解由湘潭

县政府转送湘潭地方法院检察官侦查起诉。
周铁华不服一审判决①，向湖南省高等法院提

起上诉，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湖南省高院二审判决如

下：查上诉人所携带之伪造公文书有空白者，有盖

印公印及官章者，是其有触犯刑法第二百一十一条

第二百一十八条之罪，已属明显，而其冒用军服佩

带领章证章各项，应并触犯同法第三百五十九条之

罪，属无疑，惟其所犯各罪名，均系一行为应从一重

处断，乃原审仅依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论科。 而将

其所犯各罪名置之不顾，“自嫌未合”，又上诉人之

伪造各件系属一个意思，一个地为并无显然有间断

之状，“原审论以连续犯罪不尚欠允”，上诉意旨虽

非对于上述情形攻击，但原判既有未当，应仍认其

上诉为有理由，关于伪造各件并依法没收。 据上论

结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一项，《刑
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一

条第五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第二款判处：原判决撤销，周铁华伪造公文书处有

期徒刑一年，伪造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木质关防一

颗，陆军第四十六军政治部新编第十一师第五五团

政治指导员木质关防一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

０２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

①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湘潭地院审理该案，但案卷并无一审判决记录。



官令三纸，陆军第三十一军司令部军用差假证七

纸，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五休养院军用差假证二纸，
陆军第三十一军司令部，陆军第十四师司令部，陆
军第十九师司令部，陆军第四十六军政治部新编第

十九师第五五团政治室公文纸各一束，陆军第三十

一军第一野战医院送院证三纸，军服领章二枚，第
五休养院宣传队及全国慰劳总会证章各一枚，均
没收。

该案经湖南高院调查，周铁华对于警察局侦缉

队所查获之伪造关防文书等，承认为其所持有。 他

供称，“我朋友赖智基广西榴江县人，他在衡阳中南

公寓时常住宿，他是一个很大的米商，我的这两个

关防是赖智基要我在绿口刻字店里记得的，公文纸

也是在绿口志成印刷店印的，刻字金七十八元，印
刷洋七十元，据赖智基说伪造三十一军关防是想到

柱洲（当系株洲二字之说）偷运军米到柳洲等用的，
这四十六军总师部新编十九师五五团指导员关防

是伪造离职文件，到四战区长官去谋事，还没有启

用”。 调查供述之词表明周铁华已将所携带之伪造

各件来源及用法等等自白无遗，至此，周铁华尚无

推脱狡辩之余地。
本案周铁华伪造军用关防是为图偷运免税，即

为图谋物质利益而行使伪造之情事。 利益是维持

生命的物质性存在，由于生命在本质上永远以个体

形式存在，因而图谋利益是一种人性的常态。 １９４０
年后，由于后方农业严重歉收，农产品供应锐减，粮
价猛涨。 同时，西南国际通道断绝，使物资供应愈

加匮乏，后方物价普遍上涨，通货膨胀严重，财政支

出亦急剧扩张。 国民政府有鉴于此，逐渐改变其粮

食政策，实行粮食统制，对粮食销售予以限价，实行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以保证军粮供应。 湖南省政

府于 １９４０ 年成立省驿运管理处，对粮食、食盐等物

品实行政府或军队垄断转运，商人和一般民众不准

进行。 人们生活境况非常困顿，其中以军人生活的

低下最为突出。［１４］ 经济的恶化使得政府财政短细、

兵役及训练机构经费拮据，加以人员的贪污，对于

壮丁的征集、训练、待遇等每况愈下。① 这种情况也

引起某些军队的自动遣散，加之逃兵不断和因战争

失败而溃散，这就产生了有过军旅生涯却无职业的

社会“军人”。
无独有偶，类似伪造情事亦时有发生，是以下

案为例再行考察以期透析些许社会现象或社会本

质。 唐禹才伪造公印诈取食盐一案正反映其时境

及社会问题，唐禹才②（男，二十八岁，解散军人，湘
乡人），陈良生（男，三十岁，湘乡人），周伯陵（男，三
十一岁，湘乡人）等伪造陆军第三十集团军补充三

团力本部关防，及陆军第三十集团军补充第四团一

营第一连给记文团，本部与第一连条戳及团长赵涵

私印章与符号徽章及团连长之公文书。 在讯问中，
唐等交代其伪造行为目的不外藉以向食盐公卖处，
诈领军警食盐，初审以伪造公印私印及行使伪造公

文书与冒充军官各情，为诈欺之方法应从一重处

断，并连续诈领食盐尚未遂，本案显示，离队军人伪

造军籍公印文书行使诈欺的目的，是诈领军警食盐

或为买卖以图利，来解决生计之难，或为解决本身

吃盐之困难。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内忧外患

使得人们许多必要品非常紧缺，而湖南当时对于食

盐实行统制统管政策更加剧了这种景况，使得老百

姓吃盐存在巨大困难，人们为了吃盐而千方百计，
乃至不惜犯罪。 这与当时的盐税政策与政府管理

联系紧密。［１５］这些曾经有过军旅经历的社会军人，
面临生活困境更易利用部队之特利以图现实之利

益。 上文分析之伪造个案反映此意较为显明。
又如郭斌等伪造公文书以便诈财案：被告郭斌

（郭玉正，男，年三十五，住一路吉祥振兴旅社，无
业，此前在第十军独立团当排长于 １９３５ 年离开部

队）、彭金龙（即彭云生，男，年二十九，住长沙，开售

吸所，此前在第二军第五师十三团三营十一连当排

长下士，１９２８ 年解散出来的）、李华林（男，年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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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征兵的各种弊端在重庆出版的《兵役月刊》上几乎每期均有记载，最详尽的报导见 １９４４ 年吴锡棋的报告：《征补业务

之检讨与展望》，登载于《施政专刊》，（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号），第 １５－２０ 页。 何成浚的“战时日记”，记有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蒋介石委员长

在一次突检时见到新壮丁被虑待之协状而大怒，立即纠办此事，当时的兵役署长被逮捕枪决，见《传记文学》（台北）第 ４４ 卷第

１ 期（１９８４ 年 １ 月），第 １２９ 页。
唐禹才问讯称：“还没有发到四团去，符号是三团的，虽没有发到四团，军籍是存在的，陈良生供称，今年正月去的，连

长是唐禹才，是补充三团二营六连，我就在那里当兵。”



一，住长沙，现无业，原在第二军军械科当保管军械

员，１９２９ 年离开）。 郭斌、彭金龙自 １９３６ 年起连续

伪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国防批示陆军第四

路残废军人善后工厂图记训令启事，捐款收据游艺

入场券证明书符号证章等件，与李华林连续在外行

使诈取款项与巨，事经侦缉队查悉将其捕获，该彭

金龙郭斌之为本案共同连续伪造公文书公印等件

正犯，以共同连续行使诈财，至为明显。［１６］

上述伪造案件发生有其复合因素，一方面有其

产生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有该类军人或人们

认知的差异。 从国家层面来看，抗战是高于一切的

国家利益，然而利益的天然存在样态只能是与个体

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利己”是人之本性。 本文所

犯之事的解散之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并非经

过相当训练过的有相当国家责任感的职业军人，缺
少其根本的军人之心与气魄，国家安危、国家利益

并未深入他们的心底，他们从本质上还是农民。 因

此，部分人图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底层民众

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随处可见，也呈现出当时社会

的本来面目与基本社会样态。

三、结语
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对华残酷的政治、军事、

文化侵略战争，文化的侵入对于一个被侵略民族的

影响更为残酷。 这种外侵的文化模式与本土文化

模式碰撞时，这个被分离出来的漂泊的文化因素，
由于这种胡乱放逐而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的“存在理

由”，同时不再受原先的抗衡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异

国他乡更加胡作非为。［１７］ 当然，被侵略社会对外来

文化那种制造痛苦与分裂的入侵的抵抗可以说是

理所当然的，然而其结果却往往具有妖魔般邪力的

破坏性。 一方面，战争确实带来了大量的灾患，另
一方面，却是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严重的恐慌。

战争导致的巨大灾难使人们对战争产生恐怖。
产生害怕战争、逃避兵役、乃至为一己之利而破坏

战争等各种情事皆有可能产生。 从前文选取的典

型案例中可以看到，从事伪造行为的大多为离开了

军队的军人，并且因其曾经的军人身份和职业，所
选择的伪造对象也就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如部队关

防印章、公印文纸、军用差假证和军事委员会任官

令等，他们伪造行为之目的或用来制造假的差假证

用以通行试图逃离军队，或用于帮助篡改壮丁登记

之户籍名册，以便日后逃避兵役时无人查，或伪造

关防章用于贩卖粮食等专卖物资。 具体个案呈现

其独立之个性，然个性与共性有其必然之关联性，
每一个案件的个体犯案具情迥异，然反映的社会因

素则具有共性。 由此可见，民众内在的畏惧心理是

规避兵役行使伪造行为的心理张力；民众作为社会

底层，特别是在战争艰苦时期，他们更多关注自己

眼前利益，而与抗战胜利的国家利益相去较远，为
解决个人眼前利益（诸如吃饭或是吃盐问题）而贩

卖专卖商品伪造关防，呈现出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

冲突较为常见，也反映当时的社会常态，至少反映

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目。
抗日战争对于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民族文化

心理等各个层级的影响极为严重。 通过对以上伪

造个案的分析，不仅使我们从案卷本身得知民国司

法实践之概况，也使我们从社会变动的维度来观察

与分析战时中国社会的复杂。 同时，对伪造个案的

分析也使我们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各

个层面加以解读历史文本，透视社会变迁的方方面

面，解构社会结构嬗变之层级，折射个体心理与社

会心理之关联，揭示社会新常态与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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